长上自然资发〔2024〕220号

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印发《排查非煤露天矿山企业超层越界开采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自然资源所、相关股（室），各非煤矿山企业：
根据省市有关严厉打击矿山企业超层越界开采的工作安排以及区纪委监委《关于开展矿产资源私挖滥采背后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通知》，经局党组研究，现制定我区排查非煤露天矿山企业超层越界开采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本实施方案将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具体实践，压紧压实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然资源系统监管责任，坚决杜绝非煤矿山企业超层越界开采行为，促进我区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秩序健康稳定。
二、工作内容
实施方案工作范围为全区所有持证非煤矿山企业，重点对照非煤矿山企业批准的矿区范围，历年的产量、销量、年报、图纸资料等进行核查，重点核查非煤矿山企业是否存在超层越界开采行为；全面检查非煤矿山企业界桩是否埋设稳固、定位准确，禁采标识是否醒目、警戒线是否牢固，视频监控能否全覆盖等。区局将聘请专业队伍对非煤矿山企业当前开采现状进行实地测量。
三、工作步骤
专项行动从2024年8月15日至2024年12月31日
第一阶段  第一次实地排查测量、查处整改阶段（8月15日-10月31日）
1、企业自查（8月15日一8月18日）
本方案下发后，各自然资源所要高度重视，积极督促辖区内非煤矿山企业针对“工作内容”进行自查，自查结束后形成书面自查报告上报各自然资源所、区局。
2、第一次实地排查测量（8月19日—8月23日）
区局矿管股将聘请专业队伍对全区所有持证非煤矿山企业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实地测量报告与局综合行政执法队共享。
3、查处整改（8月26日—10月31日）
局综合行政执法队要根据共享的测量报告，对非煤矿山企业近两年内是否有超层越界开采行为进行研判。如果发现非煤矿山企业近两年内有超层越界开采行为，要立即立案查处，并责令该企业停产整顿，整改完成后方可恢复生产；如果非煤矿山企业近两年内有超层越界行为，但已查处到位或近两年内没有超层越界的，局综合行政执法队要以书面形式函告矿管股。
4、日常巡查（8月15日-12月31日）
在此期间，各自然资源所要按照区局有关文件要求，做好对非煤矿山企业的日常巡查。加大巡查力度，加强巡查频次，发现超层越界，及时上报局综合行政执法队查处。
第二阶段  第二次实地排查测量、查处整改阶段（11月1日-12月31日）
1、第二次实地测量（11月1日—11月5日）
区局矿管股将第二次聘请专业队伍对全区所有持证非煤矿山企业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实地测量报告与局综合行政执法队共享。
2、查处整改（11月6—12月31日）
局综合行政执法队要根据共享的测量报告，对非煤矿山企业自十八大以来是否有超层越界开采行为进行研判。如果发现非煤矿山企业自十八大以来有超层越界开采行为且没有查处到位的，要本着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原则，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处置完毕后要将处置情况以书面形式函告矿管股。
四、建章立制，强化日常监管，做好常态化管理。
本次专项行动结束后，各所、相关股室首先要切实加强对非煤矿山企业违法违规开采行为的日常监管，要建立定期分级实地检查制度，通过定期聘请第三方检测等方法，有效及时掌握非煤矿山企业生产动态，发现超层越界开采行为，及时上报、移送局综合行政执法队查处。其次，要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构建联动共享机制，形成联合执法、联合惩戒高压态势，确保我区非煤矿产资源开采健康稳定。
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2024年8月14日
